
青海省财政厅 2022 年政府信息公开
工作年度报告

本报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》（国办公开办函〔2021〕

30 号）等文件编制。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

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2 年，省财政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政务公开的

相关政策文件要求，认真学习把握新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面临

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，紧紧围绕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好政

府信息公开。

（一）依法主动公开政府信息。一是进一步完善拓宽政府信

息主动公开渠道，利用好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为社会公众提供

权威财政信息。2022 年，青海省财政厅门户网站发布各类政府信

息 1068 条，其中政策解读 7 条；全年举行新闻发布会 1 次。在“青

海财政”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 85 条，订阅用户从年初的 6798

人增加到年末的 10175 人。二是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做好政

策宣传解读。为进一步助企纾困、促进经济社会有序发展，在国

家授权范围内“顶格”减免相关税费，制定退税减税降费宣传工

作方案，全省财税部门通过电视、报刊、短信、新媒体等多种载



体，采取政策解读、典型案例报道等多种方式，提高广大市场主

体政策知晓率，覆盖人数达 700 万人次，市场主体宣传覆盖面达

到 100%，营造了良好的政策宣传落实氛围；编印《青海省 2022

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汇编》，便于企业查询相关财税政策，进

一步支持我省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重点群体纾困解难、创

业就业。

（二）政府信息管理不断完善。一是结合全省政务数据共享

工作安排及我厅工作职责，进一步对接梳理主动公开目录事项，

及政府信息公开指南，加强对外公开政府信息的管理。二是探索

提升政策宣传解读实用化、服务化水平，积极利用实地调研、观

摩学习等契机加大相关财税政策、财经知识、财经纪律的宣传解

读。精心录制部门决算公开业务讲解视频，采取微信、信源豆豆

等线上形式，及时答疑解惑。三是不断优化完善决算公开模板，

下发各地财政和各预算部门，进一步明确政府决算和部门决算的

公开主体、公开时间和公开方式，统一规范公开内容、公开格式

和细化要求, 不断健全内部考核机制，确保决算工作落到实处，

有效提升部门决算信息公开质量。2022 年，省本级 95 家省级部

门（4 家涉密部门外）、109 家基层法检部门、及省级所属 400 余

家二三级预算单位全部依法依规公开了决算，公开率 100%。在财

政部官方网站发布的“2021 年度地方预决算公开度排行榜”中，

我省位居全国第十四位。

（三）依申请公开全面规范。严格落实信息公开条例对于依



申请公开工作的要求，指定专职人员负责接收申请并分办处室答

复，严格执行依申请公开答复三级审核制度和法规必审环节，依

法依规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。2022 年共接收办理依申请

公 32 件，均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。

（四）平台建设稳步推进。继续加强厅门户网站建设管理及

安全防护，依时依势依需及时优化页面布局,进一步分门别类发布

财政信息，为社会各界查询相关信息及资料提供方便。不断提升

舆情监测、研判、应对和处置能力。建立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值班

制度，加强节假日期间值班值守。落实网站技术安全员和内容管

理员职责，完善各种技术防范措施，强化信息内容三级审核发布

管理，有力保障门户网站的安全运行。

（五）监督保障持续强化。一是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监督

保障机制。加强对厅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，落实信息发布情

况按月通报制度，定期对厅机关处室和市县财政部门信息报送、

采用情况进行通报，确保我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顺畅推进。二是

加强门户网站、12345 热线平台等的互动交流答复，积极接受社

会监督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全年共收到网民留言咨询、诉求等

500 余条，均在规定时限内回复，平均办理时长 4 天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

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2022 年，我厅积极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，取得了一定的成

绩，但上年存在的对有些财政信息公开的边界把握不准问题，依

然不同程度存在，财政信息公开与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还有

差距，公开平台的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，政策解读质量有待进

一步提高。针对上述问题，2023 年我们将继续积极主动谋划，向

先进单位、向周边省份加强学习交流，制定有力措施，切实予以

改进，推动政务公开工作迈上新台阶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2022 年，青海省财政厅无收取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的相

关情况。


